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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设备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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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
乙方：内蒙古嘉恒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合同编号： ESZC-J-H-250250     
签订地点：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甲方：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
地址：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萨如拉路
乙方：内蒙古嘉恒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10街坊富盛苑小区综合办公楼                           
合同号：ESZC-J-H-250250    
    经过2025年11月20日竞争性谈判招标，由评审委员会及专家确定乙方为本次：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包2)中标单位。甲乙双方以此次投标方案及投标价格组成为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就：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ESZC-J-H-250250 ，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合同格式以及合同条款
2、成交结果公告及签约通知书
3、谈判文件
4、响应文件
5、变更合同
6、合同附件
二、本合同所提供的货物、施工及服务以谈判文件、响应文件等合同文件约定的相关要求为主。货物清单见附件1
三、合同金额
本合同总金额为 678960 元，大写 陆拾柒万捌仟玖佰陆拾元整。以上合同价格金额系指由甲方支付的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局限于下列各项：货物费、包装运杂费、运输、装卸费、现场安装、调试的各种开支、保险费、技术文件及其交付、按国家有关规定应上缴的各种税费等。
四、付款方式及时间
设备到场并安装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合同金额100%。甲方付款前，乙方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及其他报账要求的资料，甲方通过乙方在本协议预留的收款账号进行转账支付，如乙方未及时提供发票及相关资料的，甲方支付时间相应顺延。鉴于甲方为财政拨款单位，由于财政拨款原因导致付款迟延的，不视为甲方违约。
账户名称：内蒙古嘉恒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金诚支行 
账号：7507101220000000030149 
行号：402205075466 
乙方收款账号以本合同中预留的为准，如有变更应于变更前7日书面通知甲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甲方不予承担因乙方原因造成的迟延履行等违约责任。
五、提供服务时间、地点及其他
1、合同期限：合同签订后20日内交货（包含安装与调试完成，达到使用标准）
2、服务地点：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校园内
3、质保3年。（详见项目实施方案、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等）
六、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依法对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的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建议，乙方应及时予以落实执行。
2、甲方应对乙方提出合理的工作条件要求予以配合（如用电、用水等），同时乙方在使用（水、电等）甲方物资时需征得甲方同意。
3、乙方应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合同规定和采购清单提供相应货物和服务，乙方人员的资质，技术及身体等条件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乙方及其所雇佣的人员在履行合同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或劳动、劳务纠纷，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与甲方无关。
4、乙方人员不得在未得到甲方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学生教学区，生活区，乙方人员及车辆出入需符合甲方的制度要求。
5、乙方人员对甲方人员、财物造成损害的，由乙方按照国家政策法规的相关规定予以赔偿。因工程施工造成对甲方物品损坏的由乙方自行恢复，费用由乙方承担。
6、乙方不得以增加、变更合同内容为由，要求甲方增加合同价格。
7、乙方人员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及甲方对防控疫情的相关要求。
七、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中国境内使用标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
八、验收
1、由甲乙双方按照谈判文件、响应文件及合同要求，一同对服务内容验收并签字确认。
2、验收不合格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九、服务方案
乙方应按谈判文件及响应文件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提供服务。
十、违约条款
1、若发现乙方所提供的货物有不符合参数要求的，甲方有权拒付全部款项；
2、乙方逾期提供服务成果的，每延期一 日，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0.1% 承担违约责任。延期达到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拒付延期部分的相应服务款项，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3、乙方交付的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或其服务成果存在侵权行为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4、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虚假承诺、证明、 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10 %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5、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6、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不可抗力条款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7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十二、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三、合同保存
合同文本一式五份，采购单位三份、供应商两份，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委托代理人签字的，自签字之日起，双方均认可其已获得合法委托且具有本协议签署权。
14、 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15、 本协议预留的双方地址及联系人，是能够收到对方各类文书，包括法律文书的法定地址和联系人。任何一方变更地址和联系人，都应当书面通知对方，否则，乙方以特快专递方式向对方按照改地址和联系人发送的任何文件，包括各类法律文件，从该文件交邮后第五日，视为对方已经收到。



	甲方：（章）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 
	乙 方： （章）内蒙古嘉恒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方法定代表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或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8304771299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1、标的物清单（主要技术参数需与响应文件相一致）                                                
	序号
	采购内容
	型号
	品牌
	制造商
	数量
	单价/元
	采购金额/元

	1
	3D眼镜
	MX50
	诺瓦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
	350
	21000

	2
	3D眼镜充电消毒柜
	V100
	鸿顺达
	深圳市鸿顺达设备有限公司
	1
	8460
	8460

	3
	3D主动立体设备（AR）
	K1.5-200
	KMAX
	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
	2
	40000
	80000

	4
	裸眼XR便携终端
	K1-800
	KMAX
	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
	2
	45000
	90000

	5
	VR头盔
	A7H10
	Pico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2
	5500
	11000

	6
	VR/MR显示屏
	HD55KULU
	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4500
	18000

	7
	MR头盔
	AG1A0001
	燧光
	广东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
	2
	30000
	60000

	8
	人形机器人
	灵犀X2旗舰版
	智元
	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
	1
	170000
	170000

	9
	软件
	定制
	定制
	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
	1
	77500
	77500

	10
	AI人工智能知识问答系统
	定制
	定制
	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司
	1
	140000
	140000

	11
	XR虚拟现实课件编辑系统软件
	ZK-MZ
	中科数字
	中科数字（北京）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3
	1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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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 
1.我公司针对本项目通过以下形式向用户提供技术支持
1) 现场维护和技术支持，在接到故障通知后，将在2小时内作出响应，并及时安排工程师根据情况进行排除，包括远程调试和现场支援，根据用户需求8个小时到达故障现场，工程师会在修复过程中进行技术介绍和指导。 
2) 通过往来邮件、电话、传真，解答用户在使用中碰到的技术问题。
3) 在保修期内定期访问用户，了解使用情况并对系统进行维护。
4) 用户可通过Internet,与公司技术人员进行交流。
2.我公司承诺提供以下系统服务
1) 我公司承诺本项目中所有货物均享受生产厂家提供三年免费质保及免费更新升级，并享受厂家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
2) 我公司为本项目提供系统所必须的易损件、消耗件、工具等，并对所有硬件提供三年免费保修服务，保修期从系统安装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
3) 保修期满后，我公司将继续提供五年的技术服务和产品支持服务，在服务中所产生的开销只收取成本费。
二、设备技术支持服务
1.产品交付
1)到货验收
货到之后，我公司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向用户出示厂家供货证明同时与用户共同验收，以保证货物与订单数量、规格一致。同时邀请厂家技术人员到场参与验收工作。
2)产品的安装与调试指导
我公司负责所提供产品的安装调试的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产品生产厂商的协调工作。
2.质保期内的技术支持服务
1) 我公司负责设备在质保期内的设备质量性能免费服务，对设备的质量问题(其中使用方人为损坏因素除外)无偿维修或更换。我公司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服务”，及时派遣技术人员修理损坏的设备。 
2) 质保期内，定期派技术人员到使用单位有关部门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处理发现的问题。
3.质保期后的技术支持服务
质保期满后，继续负责系统设备的维修和技术支持，并提供优质迅速的服务。质保期满后的维修和技术支持服务仅收取成本费。
三、响应时间及方式
我公司负责供货后对设备安装进行指导，指导甲方的专门安装组和专人的安装工作，并提供24小电话技术支持服务。我公司承诺在收到甲方故障报修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8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并解决问题; 
四、培训
在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之前，我方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招标单位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进行免费的、不同层次的培训，直到被培训人员能完全胜任工作要求。 培训包括设备和系统的使用、维护等方面的培训。 具体培训方案如下：
为保证系统的顺利交接和交接后的正常运行和维护，我公司将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及系统试运行前，对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现场实际操作培训。通过培训使工作人员熟悉系统运行环境，对设备性能和使用方法有详细的了解和操作能力,并具有排除、解决一般性问题和小故障的能力。
五、其他
1) 用户可同时享受我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与厂家在中国的标准保修服务承诺。
2) 我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与制造厂家的标准保修服务互为补充，如两服务承诺有冲突时用户可优先选择更为有利的一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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